
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等七部门

关于印发《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指引

（2023—2024年版）》的通知

冀银发〔2023〕63号

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各市分行、雄安新区分行，各市（含定州、

辛集市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生态环保局、地

方金融监管局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各监管分局，

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；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，各政策性银行

河北省分行、各国有商业银行河北省分行、各股份制商业银行河

北省（石家庄）分行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北省分行，河北省农

村信用社联合社，河北银行，石家庄汇融农村合作银行，驻石各

村镇银行:

现将《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指引（2023—2024年版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指引（2023—2024年版）

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

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

2023年 12月 25日


